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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网上收养为名贩卖十名婴儿
嫌疑人获利几十万落网，婴儿全被解救难回家

本报聊城 3 月 9 日讯
(记者 刘云菲) 近日，
东昌府公安分局刑警三中
队历经 7 个多月，走遍了
全国多个省市，破获了一
起利用网络贩卖婴儿案。
犯罪嫌疑人一年多时间贩
卖 10 名婴儿，从中牟利
几十万元。目前，十名婴
儿已全部被解救，涉案人
员被逮捕或受处罚。

东昌府公安分局刑警
三中队民警邓国伦介绍，
去年 9 月 15 日，公安部

“打拐”专项行动办公室
发现一个可疑的 QQ 号，
该 QQ 号多次发布送养待
产男婴的信息，并索要 3
万元，上网人的 IP 地址
属地为聊城市东昌府区，
上网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7
日 13 时 37 分。

警方调查得知， IP
地址属于东昌府区东昌
路一家宾馆。该宾馆老
板说，几天前有两名孕
妇住进宾馆，登记名字
分别叫小郭、小艺，家在

山西和天津。
邓国伦说，鉴于这两

人有重大作案嫌疑，警方
于去年 10 月 28 日对此案
立案侦查。 11 月 8 日，
他们在天津找到小艺。小
艺说，她上大学期间怀
孕，与男友分手后无力抚
养孩子，就在网上发帖寻
找收养孩子的人，并在网
上认识了山西人小郭。

小艺通过“收养网
络”认识了一个自称为
“刘姐”的聊城人，“刘

姐”表示可帮助她们找到
代养孩子的人。小艺和小
郭两人赶到聊城后，“刘
姐”给她们提供吃住，安
排两人在一家妇产医院产
下了孩子。孩子出生后不
久，就被“刘姐”卖了。

邓国伦说，警方通过
侦查得知，自称“刘姐”
的女子叫汤丽，今年 25
岁，她和男友陈陈通过
“收养网站”名为收养孩
子，其实就是贩卖婴儿。
去年 12 月 7 日，警方在

聊城一家妇产医院抓获嫌
疑人汤丽和陈陈，当时两
人刚安排好从山西来的微
微产下一名女婴。

东昌府公安分局刑警
三中队指导员郭书民介
绍，经审讯得知，汤丽大
学毕业后认识了 50 多岁
的陈陈，由于两人年龄悬
殊较大，家人极力反对。
汤丽两人商量要个孩子，
瞒过家里人，于是就在网
上发帖领养孩子。

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汤

丽两人发现有许多想卖孩
子或找人抚养孩子的人，
他们就将这些孩子低价买
入，再通过一名蒋姓女子
卖给他人，从中牟取暴
利。“男孩卖到四五万，
女孩两三万，他们卖出了
十名婴儿，从中赚取了几
十万元。”郭书民说，警
方费劲周折从全国各地救
出了所有的婴儿，最小的
只有 4 天，最大才 50 天
左右。(文中涉及人名，除
警方外均为化名)

警方费劲周折，案件终于成
功告破，被贩卖的婴儿解救了出
来，这让我们有了安慰，但可怜
的孩子们却无法找到亲生父母，
不禁令人心酸。究竟谁该为这些
可爱的小生命负责，孩子的父母
又在哪里？

在谴责被利益熏心的犯罪
嫌疑人时，我们是否该冷静思
考：如果没有人抛弃孩子，犯罪
嫌疑人又怎么会有可乘之机？

也许这些年轻人有自己的辛
酸，也有常人不能理解的理由，但
每个人应该拥有正确的婚恋观，
尤其不能视生命为儿戏。孩子今
后的成长要面临诸多问题，生下
来就遭抛弃，这对他们无疑是最
大的伤害。

对生命负责，对生命尊重，
这应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。

本报记者 刘云菲

快评>>

大人犯错 孩子遭殃

微微接受采访时说，她和
男友在山西打工时怀孕，因不
想告诉家人，也无力抚养孩
子，就在网上发帖找人代养孩
子。“发帖没多久就有人回
帖，自称‘刘姐’的女士说在

财政部门工作，自己没孩子，
很想要一个。”微微说，她觉
得发帖人条件不错，孩子跟着
她不会受苦，就和男友来到了
聊城。

而发帖人正是汤丽，她给

微微安排吃住、医院，承担了
所有的费用。“孩子生下来
后，她说出去买奶瓶，随后就
被抓了。”微微说，她这才知
道“刘姐”是人贩子，当时恨
不得把她的皮扒了。

未婚妈妈>>

恨不得扒人贩子的皮

孩 子 们 娇 嫩 可 爱 的 面
庞，让人不禁心生怜爱之情。

“被贩卖婴儿的父母都是
未婚青年，多数是学生，还有
一些打工的，年龄最大的也不
过 25 岁，小的还不到 20 岁。”
郭书民说，他们都是通过网络
交流，警方很难找到孩子的亲

生父母，因为未婚，这些青年
人都不想要孩子。“小郭和小
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，
可就是不要。”

郭书民介绍，他们现在
已将部分婴儿暂时安排到福
利院，有一些符合收养条件
的人暂时收养了几名婴儿，

所有婴儿的 DNA 已经入库，
父母通过比对 DNA 就能找到
自己的孩子。

各位热心读者，如果您
有相关线索，请致电本报热
线： 0635-8451234 ，让我们
共 同 努 力 ， 帮 孩 子 早 日 回
家。

办案民警>>

孩子安置在福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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